文法学院2017年推免生招生复试工作办法
根据教育部、北京教育考试院有关文件和学校《北京化工大学2017年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章程》的要求，文法学院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小组制定2017年推免生招生复试工作办法如下：

组织管理：

文法学院成立研究生推免生招生复试工作小组，负责根据国家和学校的招生政策和要求，制定本单位的分专业招生规模、推免生接收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和本单位推免生复试的具体组织。

招生专业

我院2017年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所列学科、专业或领域均招收推免生。

复试比例

我院2017年推免生实行差额复试，复试比例一般控制在推免生招生规模的120%以内。
申请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获得所在学校推荐免试资格的大学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3、满足我校各接收推免生学科、专业或领域提出的要求。

4、申请学科、专业或领域只限与申请人本科所学专业同一学科门类，原则上不接收跨一级学科申请。

5、学术研究兴趣浓厚，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较强。

6、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无学术不端行为，无违法违纪记录。

7、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报名方式

所有推免生必须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推免服务系统”（http://yz.chsi.com.cn/tm)报名，接到复试通知者方可参加我院组织的复试，推免生同意参加复试必须在网上确认，不确认者申请无效。

复试程序

1、复试报到：

同意参加复试的推免生须在9月28日14:00-15:00到行政楼413报到，报到时需交纳复试费100元。

2、资格审查：

复试前，需进行资格审查，不合格或未进行资格审查的考生不得参加复试。考生需在复试报到时携带以下相应材料：

（1）
有效期内的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学生证需复印注册页）；

（2）
本人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1份（身份证正、反面需复印在同一页面上）；

（3）
加盖所在学校教务部门公章的本科学习成绩单原件1份；

（4）
CET-6（CET-4）成绩单或体现自身英语水平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

（5）
其它证明申请人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的学术论文或获奖证书等材料复印件1份；

（6）
由本科所在学校提供的报考研究生政审表1份（可登录“硕士研究生考生系统”下载《思想政治情况表》，本校推免生不需提供思想政治情况表)。

提交复印件材料纸型为A4纸，复印件统一左侧装订提交，复印件均留存至学院。凡提交的报考信息需与本人实际相符合。凡是不符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录取资格。

3、综合面试：

综合面试时间初步定于9月29日，面试地点：教学楼108、109。推免生可在报到当天查看面试具体时间安排、分组及地点。

综合面试的内容包括报考专业所涉及的相关基础理论及专业知识考核；大学阶段学习成绩、科研活动以及科研能力等方面的考核；侧重考查专业水平、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创新精神等综合素质。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及体检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但考核和体检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复试面试满分为100分，复试成绩不合格者（未满60分），直接不予录取，面试结束后，复试小组给出面试成绩，择优录取，录满为止。

体检

拟录取考生请于2016年9月30日上午八点空腹到校医院体检，并按校医院要求交付体检费（129元）。无故不参加体检和体检不合格的推免生，一律不予录取。

录取

学院将在复试结束后根据复试成绩发送拟录取通知，推免生须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http://yz.chsi.com.cn/tm）网上确认同意被录取，否则不予录取。
其他注意事项

导师双向选择：拟录取考生体检后到行政楼413领取《导师简介表》和《导师双选表》如已选定导师，请双方签字后将《导师双选》交到行政楼413，如导师未定，开学后学院会统一进行安排。

拟录取名单以我校研究生院网站（http://graduate.buct.edu.cn/）上公示结果为准。

五月底发放录取通知书和调档函，考生凭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出具的调档通知回档案所在单位调取档案，在规定时间内寄达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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